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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报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未有董事对本报告提

出异议。

1.3�公司负责人张佑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冏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史本良先生保证本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22,327,407,804.97 791,722,429,235.72 16.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353,590,634.23 161,625,208,721.97 9.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47,460,596.43 25,907,060,835.29 17.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852,369,126.50 10,522,437,259.53 22.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75,530,540.79 4,257,600,288.26 -4.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064,273,788.70 4,254,429,306.71 -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 2.74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5 -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5 -8.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21,450.44 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2,898,818.66 主要是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59,348.78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3,145.59 -

所得税影响额 -6,744,412.94 -

合计 11,256,752.09 -

2.2�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注1 611,4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2 2,278,327,700 17.62 - 无 - 境外法人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999,695,746 15.47 - 无 - 国有法人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4,514,633 4.21 544,514,633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2,296,197 2.80 - 无 - 未知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5,352,996 2.05 265,352,996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3 238,960,739 1.85 - 无 -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8,709,100 1.54 - 无 - 国有法人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3,726,217 1.19 - 无 -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4,472,197 1.12 - 无 -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0,178,900 1.08 - 无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278,327,7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78,327,700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999,695,746 人民币普通股 1,999,695,74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2,296,197 人民币普通股 362,296,19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8,960,739 人民币普通股 238,960,73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8,7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709,1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3,726,217 人民币普通股 153,726,217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4,472,197 人民币普通股 144,472,197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0,1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178,9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40,049,999 人民币普通股 140,049,99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39,589,061 人民币普通股 139,589,0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两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注1：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股东共611,471户，其中，A股股东611,307户，H股登记股东164户。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H股非登记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注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名下股票为沪股通的非登记股东所持股份。

注4：A股股东性质为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账户性质。

注5：因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股东持股数量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

票及权益数量合并计算。

2.3�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208,049,187,706.04 150,151,768,382.02 38.56 客户资金存款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21,193,924,349.67 7,351,073,185.24 188.31 衍生金融工具规模及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款项 46,881,408,286.50 29,067,859,326.60 61.28 应收经纪客户款增加

存出保证金 2,412,846,825.82 1,459,936,901.68 65.27 交易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规模增加

持有待售资产 - 194,678,484.11 -100.00 下属子公司已处置持有待售资产

短期借款 9,821,877,165.10 7,404,904,947.08 32.64 短期借款规模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31,228,504,159.16 20,137,293,290.79 55.08 应付短期融资款规模增加

拆入资金 19,903,113,625.02 33,136,195,311.15 -39.94 拆入资金规模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24,168,260,845.80 13,991,750,056.22 72.73 衍生金融工具规模及公允价值变动

代理买卖证券款 183,343,960,963.08 123,351,753,911.38 48.64 经纪业务客户保证金存款增加

代理承销证券款 611,942,899.26 272,990,189.48 124.16 未结算代理承销款增加

应交税费 4,564,708,614.08 2,884,804,837.71 58.23 应交企业所得税余额增加

应付款项 67,492,918,823.95 42,208,491,987.30 59.90 应付代理商和客户保证金增加

合同负债 2,146,796,187.83 938,146,481.40 128.83 大宗商品贸易货款增加

预计负债 167,416,401.10 22,737,711.14 636.29 新增并表子公司

其他负债 7,339,909,669.86 4,345,232,977.48 68.92 新增并表子公司

其他综合收益 445,048,658.40 954,348,112.50 -53.3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1.2�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增减比例

（%）

主要原因

利息净收入 313,443,394.64 520,394,742.82 -39.77 利息支出增加

其他收益 18,557,893.84 5,879,400.28 215.64

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收益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43,385,533.42 488,306,698.01 175.11

证券市场波动导致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

动

汇兑收益 230,805,071.68 -43,409,868.23 不适用 汇率变动

其他业务收入 1,339,740,003.69 608,354,288.86 120.22 下属子公司大宗商品贸易销售收入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609,317.51 123,506.74 不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税金及附加 91,260,965.98 69,914,922.06 30.53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314,613,420.88 -16,206,759.42 不适用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融出资金信用减值

损失计提增加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282,615,153.06 3,622,612.53 7,701.42 下属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其他业务成本 1,277,668,961.42 558,123,587.01 128.92 下属子公司大宗商品贸易销售成本增加

营业外支出 11,253,950.30 8,109,643.21 38.77 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480,548,306.34 513,342,036.14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312,913,208.96 2,675,037,871.03 659.35 新增并表子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321,000,530.27 -9,205,929,302.35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的债务工具同比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债务融资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2020年内公司发行三期公司债券、一期次级债券、八期短期融资券和三期欧洲商业

票据，其中：

2020年2月20日，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发行期

限3年，发行规模人民币30亿元，票面利率3.02%；品种二发行期限5年，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

3.31%。 已于2020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

2020年3月9日，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 其中，品种一发行期

限3年，发行规模人民币22亿元，票面利率2.95%；品种二发行期限5年，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

3.20%。 已于2020年3月17日在上交所上市。

2020年4月10日，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三期），本期债券分为三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发行期

限367天，发行规模人民币15亿元，票面利率1.88%；品种二发行期限3年，发行规模人民币33亿元，票面利率

2.54%；品种三发行期限5年，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3.10%。 已于2020年4月21日在上交所上市。

2020年3月2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2020年次级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发行

期限3年，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3.32%；品种二未发行。

2020年1月15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票面利

率2.78%，已于2020年1月19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2月14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票面利

率2.50%，已于2020年2月19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2月21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票面利

率2.45%，已于2020年2月2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3月3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票面利率

2.39%，已于2020年3月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3月11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50亿元，票面利

率2.16%，已于2020年3月1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3月23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50亿元，票面利

率1.78%，已于2020年3月2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4月3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60亿元，票面利率

1.50%，已于2020年4月9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4月16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88天，发行规模人民币60亿元，票面利

率1.40%，已于2020年4月21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3月6日，公司发行2020年第一期欧洲商业票据，发行期限185天，发行规模5,000万美元，实际利

率1.44%，已于2020年3月1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市。

2020年3月9日， 公司发行2020年第二期欧洲商业票据， 发行期限184天， 发行规模1亿美元， 实际利率

1.44%，已于2020年3月11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2020年3月18日， 公司发行2020年第三期欧洲商业票据， 发行期限93天， 发行规模1亿美元， 实际利率

2.25%，已于2020年3月25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上述各期境内债券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1-4月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网

站（http://www.citics.com）发布的相关公告。

3.2.2�证券营业网点变更情况

本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分支机构未发生变动。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33家分公司、207家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山东）分支机构未发生变动。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山东）拥有6家分公司、64

家证券营业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

报告期内，中信期货分支机构未发生变动。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期货拥有39家分公司、4家期货营业部。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 ）

2019年5月27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证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已于2020年1月完成，公司现持有广州证券100%股权，并已将广州证券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自2020年1月31

日中信证券华南纳入公司合并范围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华南撤销证券营业部1家———呼和浩特腾飞大道证

券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撤销营业部名称 营业部地址

1 呼和浩特腾飞大道证券营业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大道富恒花园7号楼3-5号商铺二楼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华南拥有21家分公司、115家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 ）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国际分支机构未发生变动。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国际拥有4家分行。

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证券” ）

报告期内，金通证券完成2家证券营业部的同城迁址。 具体迁址情况如下：

序号 营业部原名称 营业部现名称 搬迁后地址

1 天台县后巷证券营业部 天台汇泉西街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始丰街道汇泉西街313号

2 苍南龙港大道证券营业部 苍南人民大道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人民大道919号大顺发商厦

912室

截至报告期末，金通证券拥有2家证券营业部。

3.2.3�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诉讼、仲裁事件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不存在对本集团造成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

自报告期初至本报告披露日，本集团尚未披露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亿元）或已披露且有新进展的诉讼、

仲裁事项如下：

公司与程少博、朱立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程少博与公司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 公司于2018年3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山东高院” ）申请强制执行，要求程少博、朱立新支付欠付本金人民币12,487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

金、债权实现费用等，山东高院于2018年3月12日受理本案。 2018年3月12日、28日，山东高院对程少博名下相

关银行账户、所持有的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力生物” ）股票进行冻结。 山东高院将

本案指定给禹城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禹城法院” ）执行。 2019年4月1日，禹城法院发布第一次拍卖公告，

正式拍卖程少博持有的龙力生物股票24,542,832股，起拍价人民币57,430,226元。 2019年5月6日，股票拍卖

流拍（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2020年3月2日，禹城法院发布拍卖公告，对程少博持有

的龙力生物股票24,542,832股进行第二轮拍卖，2020年3月24日股票拍卖再次流拍。

公司与金新实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上海金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新实业” ）发生交易违约，公司向公证处申请出具了执行证书，

并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 ）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金新实业支付欠付本金人民币39,

464.5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上海高院于2018年7月31日受理本案。 因金新实业安

排三个保证人为上述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分别向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委” ）申请仲

裁（一保证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 ）提起诉讼（两保证人），要求保证人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北仲委及北京高院分别于2018年8月2日及2018年8月6日受理本案。 2019年1月4日北仲委作出

仲裁裁决，公司胜诉，并已于2019年7月16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 ）申请强制执行；

北京高院的案件于2018年11月16日、2019年1月30日进行两次开庭审理，2019年6月26日北京高院作出一审

判决，支持了公司的诉讼请求，后袁亚非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12月4日开庭审理本案（相关案

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2020年4月8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准予袁亚非撤诉，

一审判决生效。

公司与开源证券、厦农商资管、厦农商金控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未如期归还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本息，合计人民币30,

012,328.77元（暂计至2018年10月31日）。 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将开源证券、厦农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农商资管” ）、厦门农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农商金控” ）诉至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 ），朝阳法院于2019年1月2日正式受理本案。 2019年11月11日，朝阳法

院开庭审理本案（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开庭前，公司已经撤回对厦农商资管、厦农商

金控的起诉。 2020年3月30日，朝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基本支持了公司的诉讼请求。

公司与聚利汇合同纠纷案

因厦门聚利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利汇”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公司于2019

年1月21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 ）提起诉讼，要求聚利汇偿还未付本金、利

息、违约金等合计人民币100,845,833.33元，案件已于2019年1月22日获正式受理，并于2019年10月8日开庭

审理。 2019年12月26日，北京三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公司的诉讼请求（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

年度报告）。 2020年2月11日，公司收到聚利汇提出的上诉状。

公司与腾邦集团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案

因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集团” ）及钟百胜融资融券交易违约，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向北

仲委提交申请材料，请求腾邦集团及钟百胜向公司偿还融资本金人民币62,629,798.43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

金、债权实现费用等，并申请财产保全。 北仲委于2019年5月30日受理本案。 2019年8月28日，腾邦集团向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提起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效力诉讼，并申请中止仲裁程序，公司于

2019年9月9日向深圳中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公司通过平仓已收回所有债权。 2020年3月6日，腾邦集团向深圳中院撤回确认仲裁条款效力诉讼，深圳

中院裁定准许。 随后公司向北仲委申请撤回仲裁请求，2020年3月24日，北仲委作出书面撤销仲裁案的决定，

本案结案。

公司与中民投定向发行协议纠纷案

因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投” ）定向发行协议违约，公司代表所管理的资产管理计

划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 ）提起仲裁，要求中民投偿还债券本金人民币495,

497,382.20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本案于2019年8月27日获得受理。2019年12月4日，中民投向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仲裁条款无效之诉。 2019年12月24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了中民投的申请（相关案

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2020年3月4日，贸仲委通知本案于2020年4月28日开庭审理。

公司与陈铸保证合同纠纷案

因高玉根、查传和与公司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未履行购回义务，陈铸未承担保证责任，构成违约，公

司向北京三中院提起诉讼，要求陈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代高玉根、查传和偿还欠付公司的债务人民币2亿

元。本案已于2019年9月25日正式受理，于2019年12月17日、12月30日在北京三中院两次开庭（相关案件信息

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2020年3月2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新华联矿业、傅军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6年12月27日，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新华联控股” ）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

议》，后签署了《交易协议书》及其他补充协议，新华联控股向公司质押新华联股票（证券代码：000620）、北

京银行股票（证券代码：601169）进行融资，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2018年11月6日，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

作为保证人与公司签署《保证合同》，为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8年12月26日，新华联控股法

定代表人傅军作为保证人，与公司签署《保证合同》，为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后新华联控股在上

述交易项下发生违约，2020年3月23日，公司向北京三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其偿还欠付本金人民币7.87亿

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 2020年4月1日，法院受理本案，目前案件处于强制执行过程

中。

公司与新华联控股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

2017年4月10日，新华联控股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产品代码：101767003，

简称“17新华联控MTN001” ），公司持有面值人民币2亿元的该中期票据。 因新华联控股未能按照约定履行

该中期票据兑付义务，公司向北京三中院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新华联控股偿付债券本金人民币2亿元及

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等。 2020年4月2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目前本案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金石灏汭与邸淑美、佟瑞丰增资合同纠纷案

因邸淑美、 佟瑞丰增资合同违约， 公司子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之子公司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石灏汭” ）于2019年3月20日向北仲委提起仲裁，要求邸淑美、佟瑞丰支付业绩补偿款、利息、

必要费用等合计人民币41,471,112.05元。 2019年3月26日，北仲委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7月18日开庭审理，

2019年12月9日作出仲裁裁决，金石灏汭胜诉（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后金石灏汭向临

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受理，目前处于执行程序中。

金石灏汭与珠海恒古、魏银仓增资合同纠纷、与银隆投资集团担保合同纠纷案

因珠海恒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恒古” ）、魏银仓增资合同违约，金石灏汭于2019年4月24日

向深圳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深仲委” ）申请仲裁，要求回购义务人珠海恒古、魏银仓支付股权回购款。 深

仲委于2019年6月5日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9月8日开庭审理。 2019年12月15日，深仲委作出仲裁裁决，支持

了金石灏汭的仲裁请求（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因银隆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隆投资集团” ）为本次投资提供抵押担保，金石灏汭于2019年4月24日向北仲委提起仲裁申请，要

求银隆投资集团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北仲委于2019年4月30日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10月16日开庭审理（相

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020年3月20日，北仲委作出仲裁裁决，支持了金石灏汭的仲

裁请求。

上述案件中涉及的潜在损失已根据相关规定进行了充分计提。

以下为广州证券存续案件，因其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且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将在公司定期报告

中披露其诉讼、仲裁事项。 以下案件中涉及的潜在损失均已在中信证券华南交割之前予以充分考虑，未来对

本公司及中信证券华南的潜在损失风险较小。

中信证券华南与李瑶、程玲志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7年10月，李瑶与中信证券华南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交易协议书》后，与中信证券

华南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质押标的为坚瑞沃能（股票代码：300116）流

通股股票。 后因李瑶在交易项下发生违约，2018年4月27日，中信证券华南向深圳中院起诉立案并申请财产保

全，诉讼标的为本金人民币2亿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 2018年9月19日，本案开庭审理。

2019年5月6日，中信证券华南收到一审判决，判决基本支持了中信证券华南的诉讼请求。 2019年5月16日，中

信证券华南收到李瑶、程玲志上诉状。 2019年10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 ）作出

裁定，因李瑶、程玲志未按时缴纳上诉费，按撤诉处理。 判决生效后，中信证券华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

年4月7日法院正式受理，目前正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中信证券华南与瑞丰集团股票质押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7年，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 ）与中信证券华南开展股票质押业务，标的

证券为摩登大道（证券代码：002656）。 因瑞丰集团在交易项下发生违约，2019年8月5日，中信证券华南向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广州中院” ） 申请强制执行公证文书并获得立案， 执行标的为本金人民币

329,99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 2020年1月13日，中信证券华南收到广州中院驳回强制

执行申请的裁定。后中信证券华南向广东高院提起复议。2020年3月30日，中信证券华南收到广东高院作出的

执行异议复议受理通知书。 林永飞与中信证券华南于2018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瑞丰集团上述股票

质押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因担保人林永飞未及时履行担保责任，2020年2月25日，中信证券华南向广

州仲裁委员会提交针对林永飞及其配偶翁雅云等的仲裁申请，要求其对瑞丰集团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受理，目前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中信证券华南与上海华信集团债券交易纠纷案

中信证券华南所管理的两支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分别认购了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华信集团” ）发行的“16申信01” 人民币1亿元、2亿元。 2018年9月10日，上海华信集团发布违约公告，向投

资者公告“16申信01” 发生实质性违约。2019年4月18日，中信证券华南代表两个资管计划分别向上海金融法

院起诉上海华信集团，并获立案受理，起诉标的为本金人民币3亿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

2019年7月23日，案件开庭审理。 后因上海华信集团被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 ）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中信证券华南向破产管理人进行破产债权申报。 2020年3月20日，破产管理人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 2020年3月31日，上海三中院作出裁定，宣告上海华信集团破产。

中信证券华南与西王集团债券交易纠纷案

2015年12月3日，西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王集团” ）发行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5西王01” ，债券代码：136066），中信证券华南后持有面值人民币1.3亿

元的该债券、中信证券华南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面值人民币0.7亿元的该债券。因发行人西王集团违

约，2019年11月8日，中信证券华南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递交

仲裁申请，2019年11月22日案件受理。本案定于2020年5月6日开庭。 2020年2月21日，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邹平法院” ）裁定受理西王集团和解一案。 2020年3月19日，中信证券华南向管理人申报和解债

权。 邹平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召开西王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中信证券华南与中信国安债券交易纠纷案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安” ）于2015年和2016年发行三期中期票据，分别是“15中

信国安MTN001” 、“15中信国安MTN003” 、“16中信国安MTN001” 。 中信证券华南以自有资金持有“15中

信国安MTN001” 人民币0.8亿元、持有“15中信国安MTN003” 人民币1.5亿元、持有“16中信国安MTN001”

人民币1.5亿元， 合计持有债券人民币3.8亿元。 中信证券华南管理的两支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分别持仓该债券

人民币0.5亿元。 后因中信国安发生违约，2019年5月，中信证券华南向北京三中院起诉中信国安，诉讼标的为

本金人民币4.8亿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2019年5月14日案件正式受理。 案件于2019年9

月24日开庭审理，目前法院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中信证券华南与开源证券债券逆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8年7月、8月，中信证券华南作为逆回购交易商，开源证券作为正回购交易商开展了三笔债券质押式

回购交易，中信证券华南融出资金，开源证券提供H庞大01债券（债券代码：135250）、H庞大03债券（债券代

码：145135）质押给中信证券华南。 2018年10月，回购到期后开源证券未依约支付资金款项。因开源证券已构

成违约，中信证券华南于2019年10月10日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要求开源证券支付人民币13,130万

元回购本金及相应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 2019年10月30日案件受理。 受疫情影响，原定开庭时间多

次取消，本案目前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中信证券华南与安徽盛运环保、西部证券债券交易纠纷案

中信证券华南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2016年8月认购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盛运环保” ）发行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简称“16盛运01” ）人民币1亿元。 后安徽盛运环保未能按时兑付上述债券本息构成违约，该债券的主承销

商、受托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受托管理工作未能勤勉尽责，募集说明书存

在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应对中信证券华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9年9月27日，中信证券华南向安庆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庆中院” ）递交材料，起诉安徽盛运环保与西部证券，诉讼标的为本金人民币

1亿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2019年10月案件得到受理。 2019年11月12日，西部证券提出

管辖权异议。 2019年12月16日，安庆中院裁定案件移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后中信证券华南提

出上诉，西部证券于2020年1月3日提交管辖权异议上诉答辩状。

中信证券华南与黄文佳股票质押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7年12月， 黄文佳与中信证券华南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标的证券为首航节能 （股票代码：

002665）。 后因黄文佳在上述交易项下发生违约，2019年8月27日，中信证券华南向深圳中院起诉黄文佳，诉

讼标的为本金人民币10,667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 2019年10月29日，案件正式受理。 2020年4月3日，收到深

圳中院发出的通知，本案证据交换时间定为2020年5月6日。

3.2.4�其他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夏基金” ） 的股东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持有华夏基金13.9%股权，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之控股母公司IGM� Financial�

Inc.将于近期刊发其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将载有华夏基金的主要财务数据。 基于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

公司对华夏基金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披露如下：2020年1-3月份， 华夏基金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4,

939.96万元（未经审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3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4月17日发出书面会议

通知，2020年4月28日完成通讯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5人，实际表决董事5人，有效表决

数占董事总数的100%，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同意《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报告获得通过。

本报告事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二、同意《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2,926,776,029元，并同意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相

关条款。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

案》的授权，本议案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http://www.cs.ecitic.com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本次会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同意《关于收购广证领秀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

1、同意公司以广证领秀投资有限公司2020年1月31日（公司收购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入账日）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不超过人民币1,390,232,558.49元）为交易作价向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已于2020年1月完成工商变更，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正式更

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广证领秀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授权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协助公司办理上述股权收购的具体事宜。

本议案事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预审通过。

说明：前述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公司网站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3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

控” ）及其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控有限” ）发行股份购买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的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已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十七次会议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9年12月

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871号文核准；于2020年1月办理完成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过户登记至公司及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的手续；于2020年3月11日，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12,116,908,400股，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合计809,867,629股，其中向

越秀金控发行265,352,996股， 向金控有限发行544,514,633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12,116,

908,400股增加至12,926,776,029股，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2,926,776,029元。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

案》的授权，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具体修订内容详见附

件）。 公司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http:

//www.citics.com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新条款

变更依据

条目 条款内容 条目 条款内容

第三条

公司于2002年12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行字[2002]129号文批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000

万股， 于2003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936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完

成11亿股H股发行，该等股份已于该日

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并交易。

第三条

公司于2002年12月1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2002]129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40,000万股， 于2003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936号文件核准，

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完成11亿股H股发行， 该等

股份已于该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并交易。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9]2871号文件核

准，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完成809,867,629股A股

发行，该等股份已于该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19]2871号文

件及本次交易具体实

施情况修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11,690.84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926,776,029元。

根据本次交易具体实

施情况修改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焦承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景波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8,947,411,178.21 29,712,598,520.15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527,549,342.15 12,239,731,257.55 2.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1,088.73 216,669,314.26 -109.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941,232,246.25 6,353,938,114.62 -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914,619.43 377,968,496.38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29,330,597.44 354,261,395.32 2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3.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2 0.218 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0 0.218 5.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197.2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816,507.2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049,864.38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156,003.6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91,630,813.0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596,815.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1,569.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0,215.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50,286.04

所得税影响额 18,302,948.52

合计 -27,415,978.0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4,1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21,087,800 30.08 质押 80,900,000 国有法人

HKSCC�NOMINEES�LIMITED 220,520,990 12.73 未知 境外法人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9,314,242 3.42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608,500 1.65 无 国有法人

李俊 25,891,300 1.49 无 境内自然人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00 1.44 无 国有法人

YITAI�GROUP�(HONG�KONG)�CO�

LIMITED

22,399,200 1.29 未知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289,073 1.11 无 境外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417,643 0.54 无 其他

蒋仕波 7,925,592 0.46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1,087,800 人民币普通股 521,087,800

HKSCC�NOMINEES�LIMITED 220,520,99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0,520,990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9,314,242 人民币普通股 59,314,24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60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08,500

李俊 25,89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91,300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YITAI�GROUP�(HONG�KONG)�CO�LIMITED 22,399,2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399,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289,073 人民币普通股 19,289,07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9,417,643 人民币普通股 9,417,643

蒋仕波 7,925,592 人民币普通股 7,925,5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说明：

1、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总数为54,149户，其中A股股东总数54,068户，H股股东总数81户。

2、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所

持有。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指标重大变动情况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65,974.96 472,157.66 -22.49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增加和偿还银行借款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9,745.37 140,694.57 41.97 主要是新增理财产品所致

预付款项 53,892.02 35,728.38 50.84

主要是预付煤矿综采装备用钢材等材料款

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32,748.02 27,567.66 18.79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7,553.09 363.21 1,979.54

主要是SEG汇率和大宗商品风险对冲业务

影响

递延收益 12,830.38 8,327.47 54.07

主要是收到郑煤机高端液压支架生产基地

项目扶持基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9,283.48 -7,873.83 -144.91

主要是现金流量套期储备和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影响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57.11 21,666.93 -109.03

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773.80 -29,224.76 -172.97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863.91 54,530.68 -130.93

主要是取得银行借款减少、偿还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2、分业务板块收入与利润分析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业务板块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煤机板块 243,929.65 204,338.45 19.38

汽车零部件板块 350,327.81 431,055.36 -18.73

合计 594,257.46 635,393.81 -6.4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煤机板块

汽车零部件板块 -2,054.50 941.89 -318.13

合计 -2,054.50 941.89 -318.13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煤机板块 -408.88 2,151.37 -119.01

汽车零部件板块 -2,745.38 -521.47 -426.47

合计 -3,154.26 1,629.90 -293.52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煤机板块 -10.97 不适用

汽车零部件板块 -2,757.44 2,860.32 -196.40

合计 -2,757.44 2,849.35 -196.77

净利润

煤机板块 63,490.30 35,048.00 81.15

汽车零部件板块 -18,783.80 8,011.79 -334.45

收购相关总部费用 -2,463.27 -2,269.79 -8.52

合计 42,243.23 40,790.00 3.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煤机板块 62,967.52 34,173.60 84.26

汽车零部件板块 -20,312.79 5,893.04 -444.69

收购相关总部费用 -2,463.27 -2,269.79 -8.52

合计 40,191.46 37,796.85 6.34

变动情况说明：

（1）营业总收入：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594,257.4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47%。 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 国内外汽车产销量持续下滑， 公司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 汽车零部件板块营业总收入同比下滑

18.73%，其中SEG营业总收入267,642.44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0.00%，亚新科营业总收入82,685.37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4.33%。

（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054.5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996.39万元，减幅

为318.13%,主要是汽车零部件板块-SEG的汇率和大宗商品风险对冲业务损失所致。

（3）信用减值损失：本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3,154.26万元，较去年同期损失增加293.52%。 主要是：1）煤

机板块信用减值损失408.88万元，较去年同期损失增加119.01%，主要原因是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信用风险

上升，计提坏账增加；2）汽车零部件板块信用减值损失2,745.38万元，较去年同期损失增加426.47%，其中

SEG信用减值损失2,633.57万元，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信用风险上升，计提坏账增加。

（4）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为2,757.44万元，较去年同期损失增加196.77%。 主要是汽车

零部件板块资产减值损失2,757.44万元，较去年同期损失增加196.40%，其中SEG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为

2,585.58万元，较去年同期损失增加186.72%，主要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影响。

（5）净利润:本报告期净利润为42,243.2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453.23万元，增幅为3.56%。 主要是：

1）煤机板块净利润63,490.3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8,442.30万元，增幅81.15%，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增加，

产品销售毛利率提高；2） 汽车零部件板块净利润-18,783.8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26,795.59万元， 减幅为

334.45%，其中亚新科净利润6,879.15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92%；SEG净利润-23,798.83万元，较去年同期

减少788.43%，主要原因是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销售收入下降，利润降低，汇率和大宗商品风险对冲业务损

失和存货跌价损失增加。

（6）归母净利润：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0,191.4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34%，主

要是煤机板块净利润增长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承尧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北京时间2020年4月28日

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焦承尧、向家雨、贾浩、付祖冈现场出席会议，董事王新莹、汪滨、刘尧、

李旭冬、江华、程惊雷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焦承尧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该报告所

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没有出现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内部油缸厂转换经营机制，独立为全资子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公司以货币形式对该

全资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5,000.00万元，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液压油缸业务，同时培育多样化高端产品及

业务，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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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0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2020

年第一

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15日9点

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15日

至2020年6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聘任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融资租赁业务中为客户提供回购保证的议案 √

8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10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细则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2.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2.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第1-9项、第12项议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及/或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10、11项议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公告已刊登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12，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2020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5,6,7,8,9,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

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将视同在公司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大会上对A股类别股东大会对应议案进行了同样的表决。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将分别在公司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

(六)�本公司H股股东之投票事项请参阅公司于H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717 郑煤机 2020/6/8

本公司H股股东之投票事项请参阅公司于H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出席登记

拟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亲身或其代理人）可以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

以通过邮寄、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参会回执见附件3）。

符合资格的法人股东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符合资格的自然人股东办理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本

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代理人身份证。

2、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与南三环交汇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电话：0371-67891199

传真：0371-67891000

邮箱：ir@zmj.com

联系人：习志朋

拟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之出席回复时间和方式请参阅公司于H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3、登记截止时间：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3、发送传真、邮件进行登记的股东，请注明联系方式，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4、联系电话：0371-67891199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3.股东大会参会回执

附件1：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关于聘任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融资租赁业务中为客户提供回购保证的议案

8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细则的议案

1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2.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3：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参会回执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通讯地址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股东签字

（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公司代码：

601717

公司简称：郑煤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30

公司简称：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